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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川建建发 〔2019)39号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关于印发 《四川省工程建设

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
“挂证
”
等违法违规行为

专项整治方案》的通知  <=

各市 (州 )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交通运输、水

利、通信主管部门:

为贯彻落实 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开展工程建设

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
“挂证
”
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

通知》(建办市 (⒛ 18)57号 )精神,加强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

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管理,规范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行为,有效

遏制职业资格
“
挂证
”
现象,维护建筑市场秩序,推动建筑业高质



量发展,我们制定了 《四川省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

资格
“
挂证
”
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方案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

认真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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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
“挂证
”
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方案

为加强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管理,规

范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行为,有效遏制职业资格
“
挂证
”
现象,维护

建筑市场秩序 ,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,根据 《住房城乡建设

部办公厅等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
“
挂

证”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》(建办市 (zO18)57号 )

精神,结合我省实际,特制定本方案。

-、 工作内容

对工程建设领域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、注册建筑师、建造

师、监理工程师、造价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单位、人

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全面排查,严肃查处持证人注册单位与实

际工作单位不符、买卖租借 (专业)资格 (注册)证书等
“
挂证
”

违法违规行为,以及提供虚假就业信息、以职业介绍为名提供
“
挂

证”信息服务等违法违规行为。通过专项整治,建立对工程建设

领域注册执业人员规范化管理长效机制,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

境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(一)自 查自纠阶段 (2019年 1月 冫

各市 (州 )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交通运输、

水利、通信主管部门按职责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自查自纠工



作,指导、督促本地区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、相关单位、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自查自纠。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应

对照相关法律法规,对是否存在
“
挂证
”
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自

查。存在问题的人员、单位,应及时办理注销等手续。在自查

自纠期间,对整改到位的,可视情况不再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
各市 (州 )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交通运输、

水利、通信主管部门应为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做好各项服务工作。

各市 (州 )、 县 (市 )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为企业提供人

员社保缴费信息查询服务,组织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照专项

整治内容和要求进行自查自纠。各市 (州 )住房城乡建设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通信等主管部门应及时总

结自查自纠情况,于 2019年 2月 12日 前对口报送住房城乡建

设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省通信管

理局。省级各部门统一汇总形成自查自纠情况工作总结,于 ⒛19

年 2月 15日 前交住房城乡建设厅,由住房城乡建设厅统一汇总

后,按要求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。

(二冫全面排查阶段 o019年 2月 至⒛”年 6月 底冫

在自查自纠基础上,各市 (州 )、 县 (市 )住房城乡建设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通信主管部门等,结合

参保缴费、人事档案等相关数据和信息组织开展比对排查,重

点排查参保缴费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情况。对举报和排查出

的“挂证
”
问题及时进行调查核实,存在“挂证

”
等违法违规行为



的,及时上报上级部门,由 发证机关依法依规从严处罚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违规发布虚假就业

信息、以职业介绍为名提供
“挂证
”
信息服务、扣押劳动者职业(专

业)'资格 (注册)证书的行为进行全面排查,对存在违法违规

行为的依法从严查处。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通信主管部门对排

查中发现人员挂靠问题突出的单位,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,对

其承建项目主要管理技术人员到岗履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,对

存在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处理。要利用建筑市场监管信息平台

和相关信用信息平台数据进行比对,发现问题线索并及时予以

查处。

自2019年 3月 起,每月 1日 ,住房城乡建设厅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省通信管理局按职责组织

各地有关部门按照《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
“
挂证
”

等违法违规情况处理汇总表》(附件 1)要求,填报上月查处情

况,交 由住房城乡建设厅统一汇总后,按要求上报住房城乡建

设部等部门。

(三冫监督检查阶段 (⒛19年 2月 至 2OI9年 9月底 )

住房城乡建设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

利厅、成都铁路监督管理局、民航西南管理局、省通信管理局

将加强对各地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指导监督,进行重点检

查和随机抽查,核实自查结果及排查结果的真实性。对工作开



展不力、整治效果不明显的地区、部门及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;

情节严重的,提请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、 (一冫强化组织推动。住房城乡建设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成都铁路监督管理局、民航西南

管理局、省通信管理局负责对专项整治工作统一领导,加强沟

通协调,按照职责组织推动。各地有关部门要加强联动,落实

专门工作队伍,严格按照工作安排、时间节点安排完成专项整

治工作,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。

(二冫依法从严查处。各地要按照
“全覆盖、零容忍、严执

法、重实效
”
原则,依法从严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业资格“挂证”

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对违规的专业技术人员撤销其注册许可,自

撤销注册之日起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,记入不良行为记录

并列入建筑市场主体
“
黑名单
”,向社会公布;对违规使用“挂证”

人员的单位予以通报,记入不良行为记录,并列入建筑市场主

体“黑名单
”,向社会公布;对违规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,要依法

从严查处,限期责令整改,情节严重的,依法从严给予行政处

罚,直至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。对发现存在“挂证”等违规行

为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,通报其实际工作单位和监

察机关。

在专项整治期间,对于专业技术人员与用人单位没有劳动

关系或已解除劳动关系,但因各种原因未办理注销注册的,专



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注册管理部门将依据用人单位或个人申请

及提交的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书面证明、劳动仲裁、司

法判决等材料,直接办理注销手续。涉及到注册建筑师的具体

工作,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》等相关要求进

行。

(三冫建立长效机制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通信主管部门要结合工程建设领域实

际,引 导从业单位建立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与建设机制,形成预

防、查处和监管的长效机制。要梳理与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

挂钩的有关措施和规定,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。要加 9

强和改进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审核,严格杜绝不符合报考条件的

人员参加工程建设领域各类职业资格考试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

部门在办理除资质许可外的相关行政许可审批时,不得将工程

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作为审批条件。

(四)强化社会监督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等部门应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,对投诉举报事

项逐一登记,认真核实并查处。充分发挥建筑市场监管信息平

台和相关信用信息平台作用,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企业、从

业人员事中事后监管,对被查处的违法行为单位和人员,在平

台中及时记录并公布其不良行为,形成失信惩戒和社会监督机

芾刂。

(五冫加强政策宣传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



保障等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教育宣传力度,充分运用典型

案例进行警示教育,提高专业技术人员、有关单位、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对
“
挂证
”
等违法违规行为危害性的认知,增强行业自觉

抵制
“
挂证
”
等违法违规行为意识。

附件:1。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
“挂证
”
等违法

违规情况处理汇总表

2.四 川省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
“
挂

证”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投诉举报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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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四川省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

哇劭p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
投诉举报联系方式

住房城乡建设厅

联 系 电 话 :怩 BˉBS55930s

举 报 网 址 或 邮 箱 ∶ 曲 1an⒛ 18@163.∞ m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联 系 电 话 ∶ 02g~“ 75%27

举 报 网 址 或 邮 箱 ∶ ” 12⒛ 10“ @qq.G。 m

交通运输厅

联 系 电话 ∶02S-85犯 s371

举 报 网 址 或 邮 箱 ∶ 蚓 tzgzx@163.∞ m

水利厅

联 系 电 话 :028¨ “ 939381

举 报 网 址 或 邮 箱 ∶ “ 舛 8564@qq,com

省通信管理局

联 系 电 话 ∶ 02S-BT0159”

举报网址或邮箱∶sc哟蚓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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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2019年 1月 14日 印发


